
附件4
2025年度云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年度执行情况报告填报说明
   
1、 封面“计划类别”根据通知附件1中“二级预算项目” 填写（下拉菜单中选择）；“资金拨付渠道”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省本级”或“省对下”；其他信息根据项目合同或任务书填写（若项目因故延期并已取得省科技厅延期批复，“项目起止年限”应按批复的截止日期填写。）
2、 表1 “一、单位基本情况”、“二、项目基本情况”中相关内容，请按项目合同书填写。“项目执行期”请按起止时间折算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执行期≤1年，1年<执行期≤2年，2年<执行≤3年，执行期≧3年”等；“三、项目进展情况简述”填写应将项目启动时至2025年12月31日之前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填报，但注意不要简单的将“计划实施内容”照搬过来，应结合项目实施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简述。“四、项目进度情况”请按项目实际情况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进度状态所对应的序号，若完成进度为推迟/停滞的项目需填写“主要原因”对应的序号（最多三项），若完成进度为“超前”或“按进度实施”则不填此栏。“五、项目实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困难及解决方案”请做详细描述。
3、 表2“一、计划完成时期”、“二、阶段性计划及考核指标”中相关内容，请按项目合同书填写。按照项目合同“项目结束时间”在2024年12月31日之后的项目，填写“阶段性计划及考核指标”时无需将任务书中所有阶段实施内容均填写进来，仅需填写截至2024年12月31日之前或跨这一时点的阶段任务，之后的阶段任务若未提前开展，可不必再填；“三、实际完成情况（总体）”应将项目启动时至2025年12月31日之前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填报，但注意不要简单的将“计划实施内容”照搬过来，应结合项目实施中的实际情况尽可能细化、量化进行表述。“任务完成情况说明”指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有需要特殊说明的相关情况。	
4、 表3“项目经费预算及支出情况表”中，“一、合同约定值”请按照所签订的项目合同、预算书填写；“二、当期完成值”请填写2025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实际到位数、支出数；“三、累计完成值”请填写项目启动时至2025年12月31日止实际累计到位数、支出数，数据应与项目支出分类归集统计表（根据项目明细账编制）一致；“四、累计完成率”中数据为“累计完成值”与“合同约定值”的比值（%）。若项目经费到位、支出存在需做说明的特殊情况（如已下达财政资金尚未及时转拨到位等）请在“特殊情况说明”栏进行填写。请注意表内数据单位为“万元”（保留两位小数）。部分项目若州市科技局尚未将财政资金转拨承担单位，则“省科技经费”可填“0”；若企业已垫资开展项目，则“单位自筹”栏金额应包含垫资部分。
5、 [bookmark: _GoBack]表4“项目绩效指标及完成情况表”中“一、合同约定值”应参照任务书进行认真梳理、填写；“二、当期完成值”应根据2025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项目阶段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进行填报；“三、累计完成值”应根据项目启动时至2025年12月31日止项目绩效目标实际累计完成情况进行填报；“四、累计完成率”中数据为“累计完成值”与“合同约定值”的比值（%）。“专利申请”、“专利授权”等知识产权项绩效应注意其受理、授权或获得时间应在项目实施期内；任务书中未要求但实际执行中实现的绩效，仅需填写“实际完成值”，“任务书目标值”不需填写。项目其它效益指标请写明具体名称及相应数量情况。
6、 表5“附件清单”中必须上传附件包括：“一、项目支出明细账”、“二、项目支出分类归集统计表”、“云南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成果信息表”，以及“四、专利、专著、论文”等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其中凡使用到财政科技经费的项目参加单位均需提供财政科技经费明细账。
7、 表6“满意度调查问卷”需要对2024年度云南省科技厅行政效能满意度进行评价，通过下拉菜单对1-9个问题逐一进行选择回答后（注意不要漏选），问卷将自动计算满意度得分。
8、 表7“绩效评价汇总表”内容根据封面及前述各表填报内容自动生成，不需承担单位填写。下载版本表已隐藏，处室收到后取消隐藏即可对整条记录进行拷贝、汇总；基础研究计划项目单位汇总时可自行取消隐藏后以表5进行汇总提交。因表7数据采集汇总需要，请填报时不要在各表中自行增减（插入或删除）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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